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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性社工職場「心」安全－ 

運用個人中心治療取向 

於保護性社工實務場域之探討 

刑志彬．李瓔冠 

 

 

在社會變遷與人權意識抬頭之下，「家

庭暴力防治法」與「兒童及少年福利與權

益保障法」分別於民國 87 年與民國 92 年

在臺灣立法通過，近年看見被通報協助的

人數每年遞增，依據衛生福利部（民 103）

統計數據裡，國內受暴人數從 96 年 68,421

人到 102 年 110,103 人，於統計期間每年

的受暴人數幾乎都是呈現增加或者持平的

狀況，但是整體而言，國內受暴人數被統

計的情形是逐年增加的（詳見下表 1 所

示）。有關的政府單位投注不少資源與經

費，目的在於讓國內家庭暴力與兒童虐待

相關議題可以被發掘並能有專業人員的介

入，不僅是經費挹注，同時伴隨著社工大

量投入有關於保護性議題的工作行列。而

保護性服務，是政府依公權力介入弱勢人

口及其家庭，以保護服務對象之基本人

權、人身安全，並維護其生活品質的服務

（沈慶鴻，民 94），這讓保護性社工面臨

許多職場上的壓力（汪淑媛，民 102；郭

俊明、葉玉如，民 99；黃彥宜，民 98；鄭

瑞隆，民 94；顏祥鷺，民 99），研究者目

前就職（或曾就職）於保護性社會工作的

領域分別為 3 年與 10 年，主要想要討論有

關於保護性事件在「個案與其施暴者之

間」、「個案與社工之間」、及「個案文化系

統與社工文化系統之間」等人際與系統衝

突，並思考如何運用個人中心取向治療理

念協助保護性社工處理工作場域潛在高人

際衝突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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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6 年至 102 年家庭暴力事件受暴人數 

年

份 

度量 合併分析－受暴人數 

案件類型 婚姻/離婚/同居關係暴力 兒少保護 老人虐待 其他 總計 

96 年 40,494 14,202 1,847 11,878 68,421

97 年 43,042 16,989 2,176 13,231 75,438

98 年 47,908 17,336 2,548 15,936 83,728

99 年 54,921 21,734 3,122 18,943 98,720

100 年 49,894 23,986 2,910 17,360 94,150

101 年 50,615 27,936 3,090 16,758 98,399

102 年 49,633 34,855 3,115 22,500 110,103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個人中心取向治療是由 Rogers 所創

建，其創造心理治療的新可能與思維。

Barrett-Lennard（2012）提到促使 Rogers

的理論概念快速發展與當時候的政治環境

特色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其正經歷第

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濟蕭條，在當時候美國

總統羅斯福的領導下，社會脈絡充斥著改

革創新與戰時需要的思維，社會脈絡促使

Rogers 的理論系統快速發展。Rogers 也提

到在他的時代裡，對於處理人跟人之間的

緊張關係是迫切需要的，因為科學快速的

進步，但這些進展只是將人類導向全盤的

毀滅，除非我們在處理人跟人及團體間的

緊張關係也有長足的進步（宋文里譯，民

90）。換言之，個人中心取向治療是處理人

跟人之間衝突議題的理論，這不僅只適用

在當事人與其他人、或與治療者，在保護

性社會工作領域碰到的個案與其他人、或

與社工之間的關係，存在其他可以結合與

發酵的可能性。 

 

保護性社會工作處理的是人與人之間

的衝突，不管是夫妻之間、手足之間，甚

至是親職之間的人際衝突都是處理的範

疇，但是少有相關研究將個人中心取向治

療的概念納入保護性議題的工作領域作討

論，而較多是將研究聚焦在於如何處理受

暴者與家暴者之間的衝突，比如 She

（2010）針對家庭暴力男性施暴者與對照

組進行調查，發現施暴者組對於同理心是

較缺乏的，以導致在羞愧與負向情緒無法

表達，但是卻忽略保護性社工也經歷所服

務對象與他人之間的衝突。保護性社工除

了服務高案量的工作負荷（郭俊明、葉玉

如，民 99；鄭瑞隆，民 94；嚴祥鶯，民

99）之外，保護性社工也經歷不同類型的

衝突，比如工作理念與組織文化的衝突（黃

彥宜，民 98）、服務對象潛在人身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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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陳麗欣，民 91；郭俊明、葉玉如，

民 99；嚴祥鶯，民 99），或者是角色衝突

所帶來的替代性創傷（郭俊明、葉玉如，

民 99），而這些有關於保護性社工身上的

衝突，如能落實個人中心取向治療的概念

在服務範疇裡，將可以協助社工處理職場

與工作性質所帶來的人際衝突，進而穩定

保護性社會工作的流動率，這是在專業人

員流動快速的保護性社會工作領域中迫切

的議題。 

 

Rogers 提到幫助一個人改變的發現，

第一個是一致／合一（congruence），心理

治療必須是他之所是；第二是無條件的積

極關懷（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當

治療者能在面對個案實際的感受時，能體

會到自己的態度是溫暖、積極、接納的，

這樣變成催化個案改變；第三個條件是同

理心的瞭解（empathic understanding），當

治療者能在每一時刻都感覺到個案所體驗

的每一種感覺，或體會到他所持有的個人

意義（宋文里譯，民 90）。翁開誠（民 92）

認為這三種核心態度，不只是治療的方法

與態度，也是對於研究個人中心取向之諮

商師中，一體三面不可切割的。以下詳述

此三種態度定義： 

 

Rogers 所闡述的「一致」多了一個「透

明」的特徵，他發現一致的態度可獲致與

案主在「內在不知名的角落」接觸的境界

（王純娟，民 94）。孫麗秋（民 100）針對

國內四位當事人中心取向治療者進行研

究，對於真誠一致的定義就是「真實」，真

誠一致係屬於諮商師個人的態度展現，然

而這樣真誠態度之傳遞，須暸解諮商目的

是以助人為本質，其所助之人的對象是個

案，不得不將個案納入考量之中。而在這

樣思考下，諮商師所展現的真誠態度才能

達到個案最佳的福址，否則對個案並無太

多幫助，甚至會傷害到個案。而陳筱琳（民

100）則用「相遇的概念」來說明治療者內

在一致的重要性，助人者如何與受助者共

在的道路，而助人者渴求擁有與受助者相

遇的道路除了為了實踐有所助人的目的，

助人者與受助人者將自身進行「整全化」

之人的鍛煉，也就是對自身本體性思考有

所獲得，能開放出涵容受助者的療癒空

間，這意謂著要與受助者相遇（共在），助

人者要先通過內在歷程的試煉。 

綜上開研究，真誠一致是一種生活態

度，同時也是一種治療者在治療關係中透

明跟真實的程度，對於治療而言，如何涵

容個案並提供足夠的療癒空間，端視治療

者對於「整全化」之人的程度，這對於治

療與多元文化族群的接觸而言都是非常重

要的態度，也是治療者在進入治療關係所

需承受的內在試煉。 

 

Rogers 對無條件積極關注的看法：治

療者肯以真誠的意願去接收到個案在那當

下所體驗到的任何感覺--恐懼、混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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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驕傲、憤怒、怨恨、愛意、勇氣、乃

至敬畏等...，並不會因為個案表現了什麼

樣的行為，也不會因為個案表現了另一種

行為就因而拒絕他（宋文里譯，民 90）。

無條件積極接納是一種真實反應個案當下

的體驗，關注在個案身上得任何情緒與反

應，這是一種不評價的歷程，個案不會擔

心因為自己的反應或者狀態而失去關係，

在治療關係中，個案可以自在的擁有與貼

進自己的感受與任何的體驗。 

 

Rogers 認為同理心是：諮商師在每一

時刻都感覺到個案所體驗的每一種感覺，

或體會到個案所持有的個人意義，並成功

的把這種瞭解傳遞給個案，這樣的歷程便

是一種同理性的瞭解（宋文里譯，民 90），

但隨著諮商理論的演進，當代的諮商與心

理治療領域，同理心已經不再單純的被認

定是個人中心取向諮商的專有理念與技

術，反而被視為是身為一個諮商師應該具

有的特質與態度。但在諮商歷程中，諮商

師個人特質所欲發揮的功能，在不同學派

背後理念卻是分歧的，像是精神分析之諮

商師特質在於引出移情素材並分析之、個

人中心諮商則在於建立安全的關係，作為

個案深層探索之基石（宋文里譯，民 90；

江光榮，民 90）。潘怡如與李明濱（民 93）

提到同理的定義存在一些爭議，最大的爭

點在於過程中的情緒和認知兩者，所應佔

的比例不同。如用兩者作同理的區別，可

以分為基礎同理（basic empathy）和習得

同理（trained empathy）兩者，前者指的是

內生、隨著成長階段可以獲得進一步發展

的能力，其偏重在情緒的面向上；後者則

必須立基在基礎同理上，藉由不斷學習才

能學得，本質上偏重於認知的層面。如同

Duan 與 Hill（1996）重新檢視有關於同理

心的研究，提到當時同理心的研究是缺乏

清楚的重點，必須要去區分形式上和經驗

上的同理，以及同理的知能與同理性情緒

的差別。 

同理心不再被視為成一種技術，反倒

成為治療者面對個案的細膩態度，甚至是

成為治療者養成中必備的一種特質，雖然

每個治療理論與學派對於同理心的看法是

不同的，但是總體可以分為是對於同理瞭

解和同理表達，治療者藉由接受到個案在

認知和情緒上的感受，應透過溝通的方式

將所體會到的情感反應，如實且貼近反應

給個案瞭解。 

個人中心取向治療的理論裡視個體為

不斷前進的連續體，給予個案適切的環

境，個案是有能力朝向自我實現並解決所

碰觸的困擾問題，這是一種相信人有自我

導向的能力，可以為自己帶來更好的未

來。在這種關於人的前提下，治療者必須

要去創造一種平等的關係，且必須要保持

三種態度，分別是：真誠一致、無條件積

極關懷及同理心，治療者是存有幫助個案

往前邁進的意圖，透過這個歷程體驗，個

案必須要去參考自己內在的經驗，引導自

己朝向未來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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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性事件大多存在個案與施暴者兩

方，這是一種關係性的衝突，汪淑媛（民

102）提到家暴受害者與施暴者通常有著糾

葛複雜的關係，使得保護性社會工作難上

加難。這不僅是個案跟施暴者之間的衝

突，同時也會將衝突感轉移到專業處理

上，比如保護性社工承擔許多來自於過程

決策的壓力，沈慶鴻（民 98）針對 18 位

保護性社工作訪談，提中提到「安全」、「降

低傷害」是家暴防治的最終目標， 然而在

受虐案主不願離家、而相對人又無法理性

控制自己的狀況下，對案主人身安全的擔

憂，成了社工常有的心理壓力。簡言之，

個案跟施暴者之間的衝突，會轉嫁到保護

性社工的身上，社工在專業決策的判斷或

者對案件處理上都受到無力感，這讓社工

對於專業效能出現質疑，同時也背負個案

「安全」議題的沉重壓力。 

 

專業關係的建立在專業助人工作者領

域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指專業助人者與

服務對象之間的關係，個人中心取向認為

良好溫暖的諮商關係為首要關鍵（江光

榮，民 90），在治療關係之中，至少有一

方具有下述的意圖：想促進另一方的成

長、發展、成熟，想改善對方的能力發揮

狀況，以及他應付生活的能力。另一種定

義為：「此關係中有一方意圖使另一方或雙

方都變得更能體會、欣賞，更能表達，更

能發揮個人內在的潛能」（宋文里譯，民

90），甚至治療關係系指稱一種平等與利他

的關係（Borwn, 2007; Rogers, 1957），對於

治療關係提供一種總括性的假設，若治療

者能提供某種型態的關係，則另一個就會

在他自身中發現一種能力，以運用此關係

來成長，而個人的發展和變化也會繼之發

生（宋文里譯，民 90）。 

但是面對保護性個案提供適切成長環

境的氛圍本身就存在衝突的，比如沈慶鴻

（民 98）提到一般人因為不了解家暴特

性、受暴者的內在衝突，而無法同理案主

「為什麼不離開」的作為；不過當受過專

業訓練的工作者，可能因為其年齡跟經

歷，而無法同理案主「不離開」的矛盾心

情時，其不僅會干擾專業關係的建立、甚

至可能會對案主之求助動機出現挑戰。當

個案與保護性社工建立關係時，可能因為

個案對保護性事件的態度、工作者的個人

因素，都可能存在處遇理念的衝突。 

 

家暴事件中需要多種專業人員的參

與，這些領域內的訓練都來引自於歐美社

會，學生接受蘊含於各專業中來自個人主

義的價值觀念，但這些學生也成長於華人

文化之中接受傳統與家庭有關的價值，這

可能讓專業人員面臨家暴事件情境喚起混

合價值（王叢桂，民 93）。保護性社工大

多是接受歐美社會引進的專業訓練，這與

工作者原本的家庭價值是存在差異的，再

者，如果是提供不同族群服務的保護性社

工，比如非原住群文化背景的社工服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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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群，這又存在不同文化系統的價值

差異性，陳秋瑩、王增勇、林美薰、王翠

娟、及宋鴻樟（民 95）針對南投縣 31～65

歲的 335 位婦女作調查，以及丁文彬（民

93）針對花蓮縣的受暴婦女作分析，結果

顯示原住民族群受暴機率比漢民族高，其

中並指出原住民族群求助的非正式支持系

統的比較也高於非原住民族群，這些都反

應原住民族群的服務概念是不同於非原住

民族群的，例如以花蓮縣政府社會暨新聞

處社會工作科 103年 2月在職的 24 名保護

性社工作統計，其中只有 3 名具有原住民

身份，這反應可能存在個案文化系統與社

工文化系統的衝突，同時也可能會影響社

工在服務過程的專業品質。 

綜上述討論有關保護性社工的衝突與

困境，「個案與其施暴者之間的衝突」、「個

案與社工之間的衝突」、及「個案文化系統

與社工文化系統之間的衝突」，從保護性事

件的本身、專業關係的歷程、到專業服務

理念的落實，都存在人跟人之間的衝突議

題；在個人中心治療取向更是為了因應人

跟人之間的衝突而誕生，研究者為探討該

取向在保護性社工領域的應用，並進行反

思與覺察。 

 

 

社工在調查保護性議題事件時，往往

期待個案可以真誠反應自己的困境，以作

為網絡資源進駐與協助的依據，但是在調

查過程裡，因為保護性事件通常是緊急

的、具有急迫性的，所以個案的需求成為

處遇事件的主軸依據。而反觀在服務歷程

裡，社工是無法在互動當下真實反應自身

的情緒與感受，這樣形成一個情況是社工

一方面希望個案可以快速且真實的表達，

一方面卻又無法面對自己可能出現的真實

情緒，這樣的助人關係是非常不對等的，

甚至存在許多助人關係上潛在的危機，例

如個案可能因為自己仍處在親密關係議題

的矛盾與擺盪之間，選擇其他求助方式或

者拒絕社工提供的資源與處遇的建議，這

會讓社工感到挫折與衝突。 

當事人中心治療取向強調助人關係歷

程的真誠一致，並且容許助人者在歷程中

透明跟真實的反應，社工如在處理保護性

事件能在當下互動運用真實的感受提升社

工的透明度，清楚表達自己對於個案真實

存在的各種情緒（不管是正向與負向情

緒），並回歸到尊重個案可以為自己的決定

做負責，在當下社工處理可能被壓抑的負

向情緒之外，個案也可以感受到社工真實

的反應感受，並學習在關係內反映自己需

求跟感受。 

 

同理心是理解個案的感受，並且用適

當的方式傳達給其了解的歷程，它被視為

是一種助人關係的基石。社工在專業訓練

的過程，大多都有同理心或者心理諮商課

程的訓練，這主要是協助社工去建立專業

關係並提供協助，但是在個案與社工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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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突，往往都是建立在指導性的專業關

係，社工提供處遇的方針和資源，而個案

卻拒絕這樣的建議，社工經驗到的挫折感

會大於去同理個案當下的決定，往往專業

關係也因此受到影響。再者，王叢桂（民

93）的研究結果也顯示，社工重視社會正

義更甚於心理議題，這也反應社工期待可

以去彰顯自己價值觀內的社會正義，卻可

能較少關注個案當下的心理議題與當下判

斷的價值觀狀態。當專業關係兩人所在意

跟關注的焦點是不同的時候，往往也會導

致衝突的發生，如果社工能善用同理心反

應其感受與擔心，減少指導性的專業服務

與建議，將可以減緩專業關係上的衝突與

挫折。 

同理心經常被應用在助人工作歷程

裡，除了理解、表達個案的感受之外，同

理心也是一種在專業工作上目標的一致

性，面對保護性議題的個案，存在許多專

業上衝突的可能性，大多是因為社工與個

案雙方存在不同的工作目標，社工多聚焦

在社會正義的彰顯，而個案則處理心理議

題的矛盾，不同工作目標的互動，讓專業

關係沒有對焦，甚至彼此無法在關係投

入，這對社工專業處遇的成效是大打折扣

的。社工可以運用同理心去理解個案當下

的感受，並且與其建立不同的工作進程和

目標，這對長期助人關係的建立與工作關

係的品質都存在正向的影響。 

 

關注在個案的全人性且不給予外在評

價，這是尊重個案的態度。在面對多元文

化族群的個案，社工常會帶著自己過往的

成長框架來看待他們，比如社工會用統計

數據去標籤原住民族群因為飲酒而導致家

暴，雖然無可否認家暴議題與酗酒存在部

分相關，但是絕非導致家暴事件發生的唯

一因素，而當社工帶著這樣的視框，則會

忽略個案或其系統內其他需要協助的地

方，而錯失跟個案真實貼近的機會。無條

件的積極接納存在一開放的態度，提供社

工不評價去看待個案文化系統與其文化系

統之間的差異，用適合在地文化的處遇方

式，比如董春發（民 102）提到排灣族的

部落的社會規範旨在建立一個正義的、公

義的、復合的、平衡的及健康的互動關係，

在部落的每一個成員都被要求實踐人與

人、人與親屬、人與部落、人與社會及人

與大自然的正義關係。當社工面臨排灣族

的保護性事件，不再只是考量家庭系統，

必須要將部落關係、自然關係一同納入，

甚至保護性議題是可以尋求部落系統內的

協助與仲裁，而這樣視框的調整視則需要

仰賴無條件積極接納的態度。 

社會工作的理論知識大多引自歐美，

對於本土化理論的發展尚未成熟，無條件

的積極接納對於社工接觸不同文化族群的

受服務者是必要的，不僅可能出現專業上

的混合價值（王叢桂，民 93），在處遇的

歷程內，社工也面對不同族群的價值觀衝

突。無條件的積極接納，提供一個尊重的

態度是看待社工專業處遇的混合價值觀、

受服務者的價值觀，助人服務不是一種評

價不同價值觀的優劣，而是在協助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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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情況改善（積極）的前提之下，提供不

求回報的協助。社工存有本種態度，將可

以協助擴展對不同文化的接納，同時也將

避免評價不同文化的可能性。 

 

個人中心治療取向強調的是一種非指

導性的介入策略，這跟保護性社工處遇的

緊急特性存在許多本質上衝突與差異，社

工在保護事件的處理是有時間壓力的，比

如身心障礙者的家暴事件通報需要在 24

小時內進行面談，並於 4 天內提出報告。

社工需要在短時間內蒐集訊息、完成評

估、及擬定後續處遇規劃，建立關係與介

入策略是具有指導性的，這也是讓保護性

社工承受許多保護性事件本身之外的壓

力。個人中心治療取向的思維下，助人工

作關係視為一個長期的歷程，相較之下，

法定期限是一個極短期的工作階段，保護

性社工無法提供長期且穩定的助人關係。 

社會工作近年來因為中央政策與地方

行政首長的重視，逐漸趨重於服務成效的

看見，但是個人中心治療取向強調的關係

建立的歷程，藉由關係歷程表現出三個態

度協助個案看見自己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這對於高案量的保護性社工而言，更遑論

可以在每一個個案身上提供有品質的服務

關係，這導致個人中心治療取向在實務操

作上存在一定的困難。 

個人中心治療取向認為若可以提供個

案適當的成長環境（真誠一致、同理心、

無條件的積極接納），個案是可以朝向自我

實現的目標成長，這樣對於個案自身潛能

的觀點與保護性社工是大相逕庭的，因為

保護性事件對於個案的看法是存在一定的

不信任，必須由公權力提供適當的居住環

境並進行一些系統的協助，比如提供經濟

資源、庇護安置等，保護性社工因為處理

案件的緊急性，失去信任個案自身解決問

題的潛能。 

個人中心治療取向大多強調個案自願

成長的重要性，而部分保護性社工服務的

個案是非自願性的個案，比如不願離開案

家的受暴婦女、不願受庇護安置的兒童，

在建立關係的前期，保護性社工往往在關

係上處於對立的角色位置，再者，保護性

社工的高案量下導致無法去一一處理與非

自願性個案的對立關係，這也導致個人中

心治療取向在落實上可能預見的困境。 

 

 

個人中心取向治療提供處理人與人、

人與環境之間衝突的理念，強調真誠、無

條件積極關懷、及同理心在專業關係建立

上的重要性，尤其是保護性社工接觸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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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衝突性、文化差異性、對立性的個案，

例如真誠可以協助面對個案與施暴者之間

的衝突議題，以避免對社工造成替代性的

創傷；而無條件積極關懷在處理不同文化

系統個案的差異性，提供新視框來看待應

尊重不同文化系統的特殊性；而同理心是

建立專業關係重要的元素，在處理專業關

係的對立性上，協助社工重新去看見彼此

關注議題的不同。 

 

個人中心取向治療提供三種助人關係

的態度，作為面對保護性工作歷程內潛在

的困境與衝突，但是回顧社工養成教育

中，鮮少接觸有關助人態度之訓練，這讓

新手保護性社工碰到案件的關係衝突，往

往是呈現對立或者自責的態度，同時也讓

保護性社工想逃離，建議將個人中心取向

治療的概念納入保護性社會工作領域的訓

練課程，將可以協助保護性社工處理在專

業服務歷程中所可能碰觸到的衝突議題，

一方面維持專業人力的穩定性，一方面也

強化保護性社工在個案處理之專業關係品

質。 

張虹雯與陳金燕（民 94）從社區諮商

中心的經驗中，建議社區諮商機構除了宣

傳機構的服務內容之外，更重要的是建立

與社區相關專業機構相互信任及合作轉介

的關係。保護性工作的執行是仰賴警政、

衛政、教育及各民間單位的通力合作，甚

至是跨文化的溝通與對話，保護性社工更

需要從縣市資源與文化脈絡中去提供協

助，真誠／一致在面對目前所處資源的現

況與文化脈絡的差異，保護性社工可以清

楚看見現況與限制，可能自己的資源是不

適合個案的，同時這個歷程，也在教導個

案勇於承認自己在生活中也是存在限制

的，是需要有人可以協助面對各種生活與

關係的困境；同理心則是與網絡人員工作

時提醒並減少公部門立於指導性角色，讓

保護性網絡間建立信任與合作的關係；最

後，無條件積極接納則是保護社工需要以

開放性的態度去看待組織與文化的脈絡，

不同合作人員或者個案皆承受不同的角色

壓力與文化脈動，像是游淑華與姜兆眉（民

100）認為當各個專業的合作歷程中，衝

突、分歧與差異乃為必然之事，如何回應

專業之間的差異，且將差異視為多元觀點

以及相互對話的起始而非忽略之，無條件

積極接納不僅是讓保護性社工去尊重不同

專業人員與個案的脈絡之外，也成為找到

彼此關係進展的契機。 

（本文作者：刑志彬為花蓮縣政府社會暨

新聞處公職社會工作師；李瓔冠為衛生福

利部南區老人之家輔導員） 

：個人中心取向治療、保護性社會

工作、替代性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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